
法規名稱：祭祀公業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05 月 15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祭祀公業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祭祀公業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以下簡稱保管款）：指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依本條例第五十一條規定代為標售土地之價金扣除行政處理費用、地籍清理獎金

及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依第四條規定存管者。

二、保管處所：指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所在地之國庫經辦行。
 

第 3 條
 

1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專戶管理辦法規定，經財政部同意，向

保管處所分別開立保管款專戶（以下簡稱專戶）及保管款利息專戶存管保管款及保管款

所生利息；其收支存管作業準用國庫相關規定辦理。

2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保管處所開戶時，其開戶申請書與印鑑卡留存之印鑑應為

機關首長、主辦主（會）計及主辦出納人員等三人。
 

第 4 條
 

1  保管款存管作業程序如下：

一、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繕造保管清冊，以清冊之總金額填具國庫機關專戶存

款收款書，將該總金額存入專戶，並於存入後即將保管款儲存日期及存入編號記載

於保管清冊，除留存外，並送保管處所一份。

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將保管款存入專戶後，應於代為標售或代為讓售土地所

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村（里）辦公處公告三個月及刊登政府公報，並於

公告之日起刊登當地通行之一種新聞紙連續三日，且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及鄉（鎮、市、區）公所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三十日；其能查明權利人或利害關係

人者，應於公告時以雙掛號或其他得收取回執之方式一併通知。

2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公告、通知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後，應將

公告、通知之日期記載於前項第一款自行留存之保管清冊。
 

第 5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保管清冊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權利範圍及祭祀公業名稱。

二、保管款名稱及金額。如有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將不予發還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

之保證金存入專戶情形者，並應記載其金額。

三、保管款儲存日期。
 

第 6 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公告及通知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權利範圍及祭祀公業名稱。

二、保管原因及事實。

三、保管款名稱及金額。

四、專戶名稱。



五、保管處所名稱及地址。

六、保管款儲存日期及保管款字號。

七、領取保管款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八、權利人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
 

第 7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保管款存管作業，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按每批次代為

標售或代為讓售土地，於得標人、優先購買權人或申請人繳清價款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將

保管款整批存入專戶保管。
 

第 8 條
 

1  依本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代為標售之土地，如有祭祀公業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

標售辦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十九條規定不予發還保證金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之情

形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該不予發還之保證金依下列原則於專戶存管，於

土地權利人申請發給土地價金時，一併加計儲存於專戶之實收利息發給之：

一、土地屬決標並經得標人繳清價金之情形者，應與土地之保管款併同存入專戶。

二、土地屬經二次標售而未完成標售之情形者，應與第二次標售同批其他決標土地之保

管款併同存入專戶。但第二次標售同批未有決標之土地者，應於第二次標售完畢後

，即於專戶存管。

2  前項於專戶存管保證金之作業程序，準用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依該作業程序繕造保

管清冊及辦理公告並通知權利人時，其應記載事項，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五條及第六

條規定辦理。

3  第一項專戶儲存之保證金，於本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三項期間屆滿，應併專戶儲存之保管

款依本條例第五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理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於本條例第五十五

條第二項期間屆滿後，準用本條例第五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第 9 條
 

1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權利人申請發給土地價金，經審查無誤，公告三個月

，期滿無人異議時，依下列方式辦理價金發給作業：

一、價金以匯款方式發給者，應填具領款單交保管處所匯入權利人帳戶。

二、價金以開立支票方式發給者，應填具領款單交權利人持憑向保管處所領取支票。

2  保管處所兌付前項領款單時，應核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領款單上所蓋印鑑及

領取人之身分無誤後，辦理匯款或支票給付作業，並於作業完成後，通知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
 

第 10 條
 

權利人依本條例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申請發給經二次標售未完成標售而囑託登記為國

有之土地價金，其應納稅賦，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依前條規定發給價金前

，洽保管處所自專戶撥款代為扣繳。
 

第 11 條
 

1  專戶儲存之保管款於本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三項期間屆滿，經結算有賸餘者，歸屬國庫。

2  前項應歸屬國庫之保管款及第八條第三項應歸屬國庫之保證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底清理並辦理繳庫手續。
 

第 12 條
 

1  專戶儲存之保管款不得移用。

2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因存管作業錯誤者，得向保管處所取回保管款。

3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取回保管款，應敘明原因及原保管款存入編號並

填具領款單，經保管處所核對印鑑無誤後取回。



第 12-1 條
 

各直轄市或縣（市）之專戶及保管款利息專戶，如有不足支應權利人依本條例第五十四

條第三項或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申請之土地價金者，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或協商由

其他直轄市或縣（市）之專戶及保管款利息專戶之餘額調配支應。
 

第 13 條
 

保管款之利息，應於請求領取或依前條規定取回時，由保管處所依臺灣銀行活期存款牌

告利率計算給付。
 

第 14 條
 

已登記建築改良物權利之清理，其價金保管款之管理，準用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1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